关于开展2014—2015学年度第二学期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切实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科学、公正、合理的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省及我校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起到激励学生奋发学习，励志成才的作用，参照《齐鲁师范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齐鲁师院字[2010]60号），决定开展我校2014—2015学年度第二学期家庭困难学生资格复审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复审范围

我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二、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进一步明确本学院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年级、专业为单位的家庭经济困难评议小组成员。年级、专业家庭经济困难评议小组应由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任组长，学生代表担任成员。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总人数的10%，参评学生不得担任成员。

2. 各学院要根据本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评选细则，并根据细则要求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比例。

3.各学院本学期新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学生需填写《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填写必须实事求是并持两表到当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同时填写《齐鲁师范学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自述表》并准备好自述困难程度的相应证据。
4.学生困难程度的证据一般为：家庭户籍薄、家庭成员身故证明、家庭成员病历、医疗费清单、有家庭成员名字的药费发票、残疾证、城乡低保证、单位月工资明细或年收入证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赔偿协议等，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清晰的电子格式的扫描图片、照片。基层政府出具的证明、证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作为参考，由各学院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信。

5.各认定评议小组根据新申请学生提交的《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以学生家庭人均收入对照学生生源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认真进行评议，确定本年级、专业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对已经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小组要对每一名参评同学逐一进行评议、讨论，若发现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不相符的消费行为的应予以取消其困难学生资格。评审会议要进行会议记录，原始会议记录需存档。
6.各认定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议时应着重考虑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

7.各评议小组评议结束后要及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进行修改，对新增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入库登记，已脱贫或失去资助资格的学生应从信息库中删除，并单独建档备注资格取消时间、原因等。

8.评议结束后各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应由班长在本班范围内以宣读、通报等非文字张贴形式予以公示。公示宣读名单应注明宣读人、宣读时间、地点、见证人代表本人签字(不少于3人)，各学院要将各班宣读名单整理、存档。
三、材料上报时间

各学院请于3月27日前将本学院各评议小组评议时间、地点安排表（纸质版）上报学生资助中心，学生资助中心将安排工作人员参与评议。2014—2015学年度第二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复审工作于2015年4月9日前结束，请于4月13日前将加盖各学院公章的《齐鲁师范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登记表》（同时上报电子版）、《2014—2015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复审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民主评议表》等材料报学生资助中心。
                            2015年3月19日
